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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

2.內容
2.1 根本分裂
2.2 二十部
2.3 部派間主要爭論的問題
2.4 各部派間不同的主張
2.5 總結

略説

共30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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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 異
部
宗
輪

論

不同
派別

指佛教教派分裂後的不同派系

教義、主張

武器
輪盤

：譬喻摧伏邪論惡見的武器。
：常轉難定，時此時彼。

論議、阿毘達磨 ：解釋、決擇佛經的論書。

所主之法，
互有取捨，
喩輪不定，
故曰宗輪。

窺基《異部宗輪論述記》

講述：
部派佛教時期
各部的分裂概況
及其教義主張

令能：
了解當時分裂的情況
是大乘佛教思想演變的
前導資料

異部宗輪論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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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本 原典

譯本

梵文原典已伕
唐譯文末，附有玄奘法師自述「備詳衆󠄈梵本」。

藏譯：收在《藏文大藏經》〈丹珠爾〉中。
日譯：

依藏譯｜宇井伯壽｜日文譯本
依藏譯｜寺本婉雅、日暮京雄｜日文譯本｜附清辯、律天譯文對照

其他：
依藏譯｜增田慈良｜英文譯本
依藏譯｜華西列夫｜俄文譯本｜1860年

                                       ｜英文譯本｜1926年
漢譯：

《十八部論》姚秦・鳩摩羅什 譯
            

《部執異論》陳・真諦 譯
《異部宗輪論》唐・玄奘 譯

《文殊師利問經・卷下・分別部品》陳・真諦 譯

《十八部論》
譯者不詳
隋代吉藏認為羅什所譯
但各種舊經錄失佚



異部宗輪論

參考 1.《異部宗輪論述記》
2.《異部宗輪論語體釋》
3.《異部宗輪論》導讀   

唐・窺基
1950・演培
1998・高永宵

謂《異部宗輪論》出於有部學者之作
依據 説一切有部的立場來論述部派分裂的情況

立場

論述佛滅後佛教根本分裂
説明各部派間所主張的學説及其異同

内容

陳・真諦《部執異論疏》十卷 已佚

香港佛教法相學會・第20屆佛學進修班 4

背
景



異部宗輪論

作者 世友論師

香港佛教法相學會・第20屆佛學進修班 5

梵：   
藏：   
漢語：音譯 婆須蜜多羅｜和須蜜多 ⋯⋯等

                意譯 世友｜天友

Vasumitra
Dbyig-bshes

384-471年

姚秦

～ 公元前

公元
0年

86年

佛滅

486年

滅後

～400年

～ 公元

《俱舍論》
世親 著 400-500年

《大毘婆沙論》的上首編輯
《品類足論》的作者
《界身足論》的作者
《問論》的作者
《五事論》的作者
《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的作者
《倶舍論註》的作者
《異部宗輪論》的作者

時代約為佛滅後400年
北印度・犍陀羅國人
説一切有部出家
婆沙四大論師之一
傳説是迦膩色迦王舉行第四次結集時的上首

世友

説世友論師是

Vasumitra

背
景



異部宗輪論
作者 世友論師

香港佛教法相學會・第20屆佛學進修班 6

可視為

同一人

編《大毘婆沙論》的上首
婆沙四大論師之一
《品類足論》的作者
《界身足論》的作者
《問論》的作者
《五事論》的作者
《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的世友

在印度佛教史上共有14位「世友」
無法確定這14位是否同一人
但可確知有部和經量部有位卓越的世友論師

但以上這位並不是
《俱舍論註》的世友
《異部宗輪論》的作者
玄奘訪印時的世友

山田龍城 教授

有《問論》、《五事論》都編入《品類足論》內
他也釋經，漢譯名為《婆須蜜多集論》
還著有《異部宗輪論》
他的年代傳說不一
有人認為

《品類足論》、
《婆須蜜所集論》、
《宗輪論》

              的作者不是一個人，只是同名而已。
              現在看來，可能還是一個人。

世友的著作相當多：

玄奘說他與迦膩色迦王同時，實際上怕要早一點。

呂澂 先生

在《大毗婆沙論》引述的諸家中，世友說是多受尊重，
少受評責的第一人。
四大論師之一的世友，是《發智論》的權威學者。
為毗婆沙師──說一切有部正統所稟承。
我以為《品類論》作者世友，就是四大論師之一的世
友，約為公元前100年的人。
至於傳說他為婆沙評家主持第4次結集，則屬誤傳。

印順 法師

背
景



～100年

～200年

～300年

佛滅不久

佛滅後

佛世

大天五事 ｜依《異部宗輪論》

十事非法 ｜依《大史》、《島史》

聖典結集2 根本分裂

關鍵事件

女衆󠄈出家
聖典結集1 –---小小戒可捨

早在佛陀在世時，僧團中便有部分事件引發爭議，默默醞釀著後續的
分裂。如： 

佛滅後約二百年，經第二次結集，原始佛教正式分裂為上座部與
大眾部。此後教團持續分化，演變出二十餘個部派，史稱「枝末
分裂」。至於最終確切分裂成多少部派，至今仍無定論。

小小戒 《長阿含·遊行經》 
阿難！汝謂佛滅度後，無復覆護，失所持耶？ 
勿造斯觀，我成佛來所說經戒，即是汝護，是汝所持。
阿難！ 自今日始，聽諸比丘捨小小戒。

如佛未制，不應妄制。
如佛已制，不應有違。
如佛所教，應謹學之。

在第一次集結時，阿難尊者傳達了這項遺囑，然而長老們對於「小小戒」的定義卻
莫衷一是。大迦葉尊者因此指責阿難，為何當時未及時請教佛陀具體範疇。

最終，大迦葉尊者確立了傳誦千古的三大原則：

内
容

異部宗輪論
2.1 根本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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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般涅槃後  適滿百餘年 聖教異部興  便引不饒益 
展轉執異故  隨有諸部起 依自阿笈摩  説彼執令厭 
世友大菩薩  具大智覺慧 釋種真苾芻  觀彼時思擇 
等觀諸世間  種種見漂轉 分破牟尼語  彼彼宗當說 
應審觀佛教  聖諦說為依 如採沙中金  擇取其真實
如是傳聞：佛薄伽梵般涅槃後百有餘年，去聖時淹，如日久沒。
摩竭陀國，俱蘇摩城，王號無憂，統攝贍部，感一白蓋，化洽人神。
是時佛法大衆󠄈初破：謂因四衆 共議大天五事不同，
分為兩部：一、大衆󠄈部；二、上座部。
四衆󠄈者何？
一、龍象衆󠄈；
二、邊鄙衆󠄈；
三、多聞衆󠄈；
四、大德衆󠄈。

有2説：指有勢力的王臣 或 謂持律嚴緊之衆󠄈。

指僧團中無實德行之人（這裏貶之為大天的隨衆󠄈）。

指多聞的學者衆󠄈。 

指阿毘達磨諸論師，學識道德超卓之衆󠄈。

論 《異部宗輪論》CBETA：T49, no. 2031, p. 15a7



十事非法 佛滅後約一百年，西方（阿盤提、摩偷羅等地）的教團長老耶舍         比丘遊化至東方
毘舍離城            。他發現當地的跋耆族          比丘在戒律執行上與西方傳統有極大落
差，因而引發了一場關於「非法」與「合法」的嚴重爭論。

（Yasa）
（Vaiśālī） （Vajji）

1
2

角鹽淨：不儲存食物，但食鹽可存放於角器之中。
二指淨：過午不食，但影子自日中移至二指間仍可進食(即過午一點點）。

3 他聚落淨：於一聚落食後若未過午，仍可到其他聚落托鉢。
4 住處淨：同一教區内的比丘，可以不在同一處布薩（集會誦戒及懺悔)。
5 隨意淨：僧團表決事情時若未能出席，可在會後再行報告及決議。
6 久住淨：按先例判定有否犯戒，即使明顯已犯。
7 生和合淨：過午不食，但沈澱後不經攪判的牛乳仍可飲用。
8 水淨：禁酒，但生病時可飲未發酵的酒以作藥用。

飲闍樓伽淨：可以飲用未發酵或半發酵的椰子汁（類酒）。
9 無縁坐具淨：坐具大小當按規定，但無邊的坐具則不受大小的限制。
10 金銀淨：容許接受金錢供養。

東方比丘主張以下十項行為是日常生活中可接受的，但西方長老認為這違反了佛制
戒律：

大天五事 「大天五事」是指阿育王時期（或更早）僧團中一位名為「大天」               的比
丘，針對阿羅漢的果位提出了五種質疑與見解。這五項見解引發了當時僧團內部的
激烈辯論，最終導致原始佛教分裂為「上座部」與「大眾部」。其五事者，如彼頌
言：

大天對傳統觀念中「阿羅漢已達圓滿聖境」的說法提出挑戰，主張即使是阿羅漢，
在生理與認知上仍可能存在侷限性。

餘所誘：

無知：2

3 猶豫：

4 他令入：

5 道因聲故起：

（Mahadeva）

「餘所誘；無知；猶豫；他令入；道因聲故起；是名真佛教。」

阿羅漢雖然已斷除煩惱，但生理器官（根門）仍受過去習氣影響，在
睡夢中可能受到天魔或外部環境干擾，產生不淨的生理反應（如遺
精）。

阿羅漢雖然斷除了導致輪迴的「染污無知」，但對於世俗知識、因緣細節
（非染污無知）仍可能有不知道的地方。

阿羅漢在修行解脫上雖然沒有疑惑，但在面對複雜的事物、法義辨析或日
常判斷時，仍可能產生「猶豫不決」的情況。

修行者可能已經達到阿羅漢果，但自己未必能立即察覺，需要經由導師
（他人）的指引與印證，才能確認自己已證聖果。

有些人在修行過程中，是在苦逼交迫時，發出「苦哉」的哀嘆聲，
或者透過語言文字的音聲刺激，才引發聖道現前，悟入空性。

1

内
容

異部宗輪論

香港佛教法相學會・第20屆佛學進修班 8

2.1 根本分裂

為了判定東方比丘所主張的「十事」是否符合戒律，七百位比丘於毘舍離           舉
行大會。這場大會同時進行了聖典的校訂與彙整，因此在佛教史上被稱為「第二次聖
典結集」。

（Vaiśālī）

大會由西方比丘作為上首進行裁決，最終判定東方跋耆族比丘所提出的「十事」皆不
合乎佛陀制定的原始戒律，判定為「非法」。
東方跋耆族比丘不服大會的判決結果，隨後另行召集了一萬名僧眾（稱為「大結
集」），自行判定「十事」合乎戒律。這群人數較多的僧眾團體便形成了「大眾
部」。

此一事件象徵著僧團在「保守傳統」與「地域適應」之間的徹底決裂，佛教自此正式
分裂為「上座部」與「大眾部」，開啟了長達數百年的部派佛教時期。



内
容

大衆󠄈部

上座部

異部宗輪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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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大衆󠄈部四破或五破，本末別說合成九部：
一、大衆󠄈部；二、一說部；三、說出世部；四、雞胤部；五、多聞部；
六、說假部；七、制多山部；八、西山住部；九、北山住部。

論
後即於此第二百年，大衆󠄈部中流出三部：
一、一說部；二、說出世部；三、雞胤部。
次後於此第二百年，大衆󠄈部中復出一部，名多聞部。
次後於此第二百年，大衆󠄈部中更出一部，名說假部。
第二百年滿時，有一出家外道，捨邪歸正，亦名大天，大衆󠄈部中出家、
受具、多聞、精進，居制多山，與彼部僧重詳五事，
因茲乖諍分為三部：一、制多山部；二、西山住部；三、北山住部。

《異部宗輪論》CBETA：T49, no. 2031, p. 15a26

如是上座部七破或八破，本末別說成十一部：
一、說一切有部；二、雪山部；三、犢子部；四、法上部；五、賢胄部；
六、正量部；七、密林山部；八、化地部；九、法藏部；十、飲光部；
十一、經量部。

論
其上座部經爾所時一味和合，三百年初，有少乖諍，分為兩部：
一、說一切有部，亦名說因部。
二、即本上座部，轉名雪山部。

後即於此第三百年，從說一切有部流出一部名犢子部。
次後於此第三百年，從犢子部流出四部：
一、法上部；二、賢胄部；三、正量部；四、密林山部。
次後於此第三百年，從說一切有部復出一部名化地部。
次後於此第三百年，從化地部流出一部名法藏部，自稱我襲採菽氏師。
至三百年末，從說一切有部復出一部名飲光部，亦名善歲部。
至第四百年初，從說一切有部復出一部名經量部，亦名說轉部，自稱我
以慶喜為師。

如是諸部，本宗末宗，同義異義，我今當說。

「採菽氏」指目犍連
尊者的家族源自於古
代在山中採食綠豆修
行成仙的後裔。
因此，其梵文姓氏依
據祖先「採豆為食」
的修行事蹟，意譯為
「採菽氏」。

阿難尊者

《異部宗輪論》CBETA：T49, no. 2031, p. 15b8



異部宗輪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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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根本

分裂

大衆󠄈部 上座部
11

4

牛家部

一説部

制多部

2

3

説假部

6

5

多聞部

(案達羅派)

2 化地部

犢子部3

4 有部

5 法藏部

飲光部

6 7 8 9

賢胄部 法上部 六城部

10

説轉部

11

經部

12

正量部

18部按：南傳《大史》

根本

分裂

3

4

2

大衆󠄈部
1

5

一説部

説出世部

鷄胤部

多聞部

説假部

制多山部

西山住部

北山住部

8

9

6

7

説一切有部
2

犢子部3

化地部8

飲光部10

經量部11

4 5 6 7

9 法藏部

法上部 賢胄部 正量部 密林山部

又名
説因部

又名善歳部

又名説轉部

轉名雪山部

佛滅後
~200年

20部按：《異部宗輪論》

根本上座部

佛滅後
~300年

佛滅後
~400年

上座部
1

2.2 二十部 簡介



異部宗輪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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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根本

分裂

上座部
1

4

一説部 説出世部 鷄胤部

2 3

制多山部

107

説大空(方廣)部

公元前

～300年

大衆󠄈部
1

多聞部

6

5

説假部

東山部

9

8

西山部

～200年 ～100年

2

3

説一切有部

犢子部

説轉部

10

經量部

15

上座(説一切有)部根本上座部

分別説部

5

4

11

12

13

14

法上部

賢胄部

正量部

密林山部

化地部

法藏部7

6

飲光部

赤銅鍱部9

8

按：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2.2 二十部 簡介



内
容

大衆󠄈部 一説部主張世出世間的所有事物，在最終意義上都只是「假名」，因
此用「一個說法」就能概括一切法的本質，故名一說。
一切法在究極實相中並無自性，唯有「假名」而已。

説出世部 世間法但有假名，都無實體。
出世間法才是真實。

傳說該部派最初起源於阿育王時期的「雞園寺」，因而得名。
鷄胤族人，乃婆羅門族姓。
其教義在文獻中記錄較少，但強調禪修實踐，對於經論則不太重視。
傾向於認為過未無體，只有當下的修行與當下的心識狀態是關鍵。

鷄胤部

多聞部 大眾部中一位長老，他不僅通曉大眾部的教法，也深入研究了上座部
的傳統，因其「博通三藏、多聞第一」而建立此部。
以「廣學多聞」著稱，屬「學者派」。
主張佛說無常、苦、空、無我、涅槃寂靜時，能令聽者直接引發無漏
智慧，脫離世間。

説假部 又名分別説部，在部派佛教中以其精密的分析哲學著稱。
創始人傳說是大眾部中的一位大論師，稱迦旃延為祖先。
他對當時各部派強調一切實有的傾向感到不滿，因而提出應細分教法
的性質。
故其核心教義在於區分法的「真實」與「假名」。
主張世間法中，五蘊是實，十二處和十八界是假。

制多山部
西山住部
北山住部

世間皆假，

出世間皆實。

唯名無實

輕經論

重實踐。

歸納五事作為核心

五蘊是實

處界是假

大乘前驅

思想

一説部

大衆󠄈部向南印度擴展後，於案達羅地區形成的重要支派。
三派所據地方不同，但思想主張相近。
其思想偏向於與早期大衆󠄈部，但更趨理論化。
對於佛陀的理解有較為神格化的主張。
對於菩薩行者的修行理念相對比較認同。
認為世間法為施設假名。

簡介

上座部

異部宗輪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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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二十部

是部派佛教中最具影響力，且文獻最豐富的派系。
其哲學理論形成一套有規模且系統性的思想主張。
核心論述是法體實有論，主張過、現、未三世法真實存在，而且諸法本
質恆常存在，名為「三世實有，法體恆存」。
由有部學者鑽研的「阿毘達磨」論書，形成了龐大的佛教名相體系，其
精密的分類學，為佛教理論建立了一套嚴謹的科學分析方法。

説一切有部

三世實有

法體恆存

是上座部早期的分支。
又名住子部，是犢子族之後人。
認為諸法實有，與説一切有部相近。
而且主張一個「非即蘊非離蘊」的「不可説我」作為輪迴的主體。

犢子部

不可
説我



内
容

上座部

異部宗輪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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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二十部

主
張
有
我
論

乃犢子部的分支，故其教義大多與犢子部相當。
因對教義的細微解讀有不同看法而分支出來的。
認同有「非即蘊非離蘊」的補特伽羅，以此作為輪迴與記憶的主體。
試圖解決「無我」與「業力承擔」之間的理論矛盾。

法上部
賢胄部

正量部

密林山部

是部派佛教中勢力最強盛、流傳最廣的派系之一。
特別是在玄奘大師西行求法時，該部在印度仍具有極大的影響力。
從犢子部分化出的四個支派中，歷史地位最顯著、勢力強大，甚至在
後期幾乎取代了母體部派的地位。
有其獨立的律藏《正量部律》(由敦煌殘卷及論書引用可見)。
認同有「非即蘊非離蘊」的「不可説我」。
並強化「中有」存在的邏輯論述。

化地部 又譯為「彌沙塞部」是早期分化的部派。
北傳論書《異部宗輪論》指其由「説一切有部」中分出，而南傳記載
化地部是上座部最早的一個分支。
據傳其創始人原為一位精通婆羅門教經籍的國王，後捨位出家，並以
佛法「教化土地上的人民」，故名「化地」。
化地部不認同「三世實有」但堅持「現在實有」。
主張嚴謹的戒律精神，有著名的《五分律》存世。

法藏部 又譯為「曇無德部」，由化地部分化出來的部派。
依始創者「法藏」大師而命名，論中指是目犍連尊者的承繼人。
主張佛教論典除經、律、論三藏以外，應增加「咒藏」和「菩薩藏」。
提倡嚴謹的戒律精神，編輯了《四分律》作為其律典。

過未無體
現在實有

飲光部 又譯為「迦葉遺部」，有傳始創者是迦葉尊者的後人。
因祖上修行的功德能感金光，後人能「飲」餘「光」；又因迦葉意譯
為「飲光」而得名。
北傳指其由「説一切有部」分出，而南傳則認為它是他地部的分支。
認為業力非三世實有，亦不是只現在有。
主張「種子」是業力的留存方式，亦是後來大乘種子學説的萌芽理論
之一。

正式將「菩薩藏」
納入經論體系

種子學説
的前導思
想之一

經量部 又名「經部」，謂「以經為量」即以佛陀所説的經為準。
論中指出經量部以阿難尊者為師。
是部派最後期出現的分支，從「説一切有部」分裂出來。
謂「有部」建立的「阿毘達磨」論書體系過於繁鎖複雜，偏離經文原
意，故獨立而出成為「經部」。
認同「種子」的概念，並以「色心互持」的理論解釋業力傳遞的方式。
亦提出「一味蘊」或「細意識」的理論，作為輪迴主體的説法。

色⼼互持的論述，是後來大乘的種子學説的基礎

簡介



《異部宗輪論》CBETA：T49, no. 2031, p. 15b25

此中大衆󠄈部、一說部、說出世部、雞胤部。
本宗同義者，謂四部同說：

論

内
容

異部宗輪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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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切菩薩入母胎中，皆不執受羯剌藍、頞部曇、閉尸、鍵南為自體。
2.一切菩薩入母胎時，作白象形。
3.一切菩薩出母胎時，皆從右脅。
4.一切菩薩不起欲想、恚想、害想。
5.菩薩為欲饒益有情，願生惡趣，隨意能往。

《異部宗輪論》CBETA：T49, no. 2031, p. 15c6菩
薩
觀

1.以一剎那現觀邊智，遍知四諦諸相差別。
2.眼等五識身有染有離染。
3.色無色界具六識身。
4.五種色根肉團為體，眼不見色，耳不聞聲，鼻不嗅香，舌不嘗味，

身不覺觸。 
5.在等引位，有發語言，亦有調伏心，亦有淨作意。

《異部宗輪論》CBETA：T49, no. 2031, p. 15c11知
識
觀

佛
陀
觀

1.諸佛世尊皆是出世，一切如來無有漏法。
2.諸如來語皆轉法輪，佛以一音說一切法，世尊所說無不如義。
3.如來色身實無邊際，如來威力亦無邊際，諸佛壽量亦無邊際。
4.佛化有情令生淨信無厭足心。
5.佛無睡夢。
6.如來答問不待思惟。
7.佛一切時不說名等，常在定故，然諸有情謂說名等歡喜踊躍。
8.一剎那心了一切法，一剎那心相應般若知一切法。
9.諸佛世尊盡智、無生智恒常隨轉乃至般涅槃。

鷄胤部
本宗同義

説出世部

一説部

大衆󠄈部



内
容

異部宗輪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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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作已辦，無容受法。
2.諸預流者心心所法能了自性。
3.有阿羅漢為餘所誘，猶有無知，亦有猶豫，他令悟入，道因聲起。
4.苦能引道，苦言能助。
5.慧為加行，能滅眾苦，亦能引樂。
6.苦亦是食。
7.第八地中亦得久住。
8.乃至性地法皆可說有退。
9.預流者有退義，阿羅漢無退義。
10.無世間正見，無世間信根。
11.無無記法。
12.入正性離生時，可說斷一切結。
13.諸預流者，造一切惡，唯除無間。

《異部宗輪論》CBETA：T49, no. 2031, p. 15c16聖
果
觀

1.佛所說經皆是了義。
2.無為法有九種：一、擇滅，二、非擇滅，三、虛空，四、空無邊
處，五、識無邊處，六、無所有處，七、非想非非想處，八、緣
起支性，九、聖道支性。
3.心性本淨，客隨煩惱之所雜染，說為不淨。
4.隨眠非心非心所法，亦無所緣。隨眠異纏，纏異隨眠。應說隨眠
與心不相應，纏與心相應。
5.過去、未來非實有體。
6.一切法處非所知、非所識，是所通達。
7.都無中有。
8.諸預流者亦得靜慮。

《異部宗輪論》CBETA：T49, no. 2031, p. 15c24教
法
觀

如是等是本宗同義。

鷄胤部
本宗同義

説出世部

一説部

大衆󠄈部



内
容

異部宗輪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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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部宗輪論》CBETA：T49, no. 2031, p. 16a3

此四部末宗異義者：

1.如如聖諦諸相差別。如是如是，有別現觀。
2.有少法是自所作，有少法是他所作，有少法是俱所作，有少法

從衆󠄈緣生。
3.有於一時二心俱起。
4.道與煩惱容俱現前。
5.業與異熟有俱時轉。
6.種即為芽。
7.色根大種有轉變義，心心所法無轉變義。
8.心遍於身，
9.心隨依境卷舒可得。

諸如是等末宗所執，展轉差別有無量門。

鷄胤部
末宗異義

説出世部

一説部

大衆󠄈部

《異部宗輪論》CBETA：T49, no. 2031, p. 16a11

其多聞部本宗同義：

1.謂佛五音是出世教，一、無常，二、苦，三、空，四、無我，五、
涅槃寂靜，此五能引出離道故。

2.如來餘音是世間教。
3.有阿羅漢為餘所誘，猶有無知，亦有猶豫，他令悟入，道因聲起。

餘所執多同說一切有部。

多聞部
本宗同義



内
容

異部宗輪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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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部宗輪論》CBETA：T49, no. 2031, p. 16a16

其説假部本宗同義：

1.謂苦非蘊。
2.十二處非真實。
3.諸行相待，展轉和合，假名為苦，無士夫用。
4.無非時死，先業所得。
5.業增長為因，有異熟果轉。
6.由福故得聖道，道不可修，道不可壞。

餘義多同大眾部執。

説假部
本宗同義

《異部宗輪論》CBETA：T49, no. 2031, p. 16a20

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如是三部本宗同義：　

1.謂諸菩薩不脫惡趣。
2.於窣堵波興供養業不得大果。
3.有阿羅漢為餘所誘，此等五事。

及餘義門，所執多同大眾部說。

本宗同義

制多山部

西山住部

北山住部



内
容

《異部宗輪論》CBETA：T49, no. 2031, p. 16a24

説一切有部本宗同義者：

1.謂一切有部諸是有者，皆二所攝：一、名，二、色，過去、未來體亦
實有。
2.一切法處皆是所知，亦是所識及所通達。
3.生、老、住、無常相，心不相應行蘊所攝。
4.有為事有三種，無為事亦有三種。
5.三有為相別有實體。
6.三諦是有為，一諦是無為。

總
法
觀

1.四聖諦漸現觀，
2.依空、無願二三摩地，俱容得入正性離生。
3.思惟欲界行入正性離生，若已得入正性離生，十五心頃說名行向，第十
六心說名住果。
4.世第一法一心三品，
5.世第一法定不可退。
6.預流者無退義，
7.阿羅漢有退義。
8.非諸阿羅漢皆得無生智。
9.異生能斷欲貪瞋恚。
10.有諸外道能得五通。
11.亦有天中住梵行者。
12.七等至中覺支可得，非餘等至。
13.一切靜慮皆念住攝。
14.不依靜慮得入正性離生，亦得阿羅漢果。
15.若依色界無色界身，雖能證得阿羅漢果，而不能入正性離生。依欲界身
非但能入正性離生，亦能證得阿羅漢果。

16.北俱盧洲無離染者，聖不生彼及無想天。
17.四沙門果非定漸得。若先已入正性離生，依世俗道有證一來及不還果。
18.可說四念住能攝一切法。
19.一切隨眠皆是心所，與心相應，有所緣境。
20.一切隨眠皆纏所攝，非一切纏皆隨眠攝。

雜
法
觀

《異部宗輪論》CBETA：T49, no. 2031, p. 16b1

本宗同義

説一切有部

異部宗輪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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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此等名為本宗同義，末宗異義其類無邊。
末宗異義

説一切有部

異部宗輪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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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緣起支性定是有為，
22.亦有緣起支隨阿羅漢轉。
23.有阿羅漢增長福業。
24.唯欲色界定有中有。
25.眼等五識身有染無離染，但取自相唯無分別。
26.心心所法體各實有，
27.心及心所定有所緣。
28.自性不與自性相應，心不與心相應。
29.有世間正見，有世間信根。
30.有無記法。
31.諸阿羅漢亦有非學非無學法。
32.諸阿羅漢皆得靜慮，非皆能起靜慮現前。
33.有阿羅漢猶受故業。
34.有諸異生住善心死。
35.在等引位必不命終。
36.佛與二乘解脫無異，
37.三乘聖道各有差別。
38.佛慈悲等不緣有情，執有有情不得解脫。
39.應言菩薩猶是異生，諸結未斷。
    若未已入正性離生，於異生地未名超越。
40.有情但依現有執受相續假立。
41.說一切行皆剎那滅，定無少法能從前世轉至後世，
    但有世俗補特伽羅說有移轉。活時行聚即無餘滅，無轉變諸蘊。
42.有出世靜慮。
43.尋亦有無漏。
44.有善是有因。
45.等引位中無發語者。

1.八支聖道是正法輪，非如來語皆為轉法輪。
2.非佛一音能說一切法。
3.世尊亦有不如義言。
4.佛所說經非皆了義，佛自說有不了義經。

教
法
觀

本宗同義

説一切有部

《異部宗輪論》CBETA：T49, no. 2031, p. 16c6



内
容

異部宗輪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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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部宗輪論》CBETA：T49, no. 2031, p. 16c10

其雪山部本宗同義：
1.謂諸菩薩猶是異生。
2.菩薩入胎不起貪愛。
3.無諸外道能得五通。
4.亦無天中住梵行者。
5.有阿羅漢為餘所誘，猶有無知，亦有猶豫，他令悟入，道因聲起。

 餘所執多同說一切有部。

雪山部
本宗同義

《異部宗輪論》CBETA：T49, no. 2031, p. 16c14

其犢子部本宗同義：
1.謂補特伽羅非即蘊離蘊，依蘊處界假施設名。
2.諸行有暫住，亦有剎那滅。
3.諸法若離補特伽羅，無從前世轉至後世，依補特伽羅可說有移轉。
4.亦有外道能得五通。
5.五識無染亦非離染。
6.若斷欲界修所斷結，名為離欲，非見所斷。
7.即忍、名、相、世第一法，名能趣入正性離生。
8.若已得入正生離生，十二心須說名行向，第十三心說名住果。

有如是等多差別義。

犢子部
本宗同義

《異部宗輪論》CBETA：T49, no. 2031, p. 16c22

謂法上部、賢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所釋頌言：
因釋一頌執義不同，從此部中流出四部：

已解脱更墮，墮由貪復還，獲安喜所樂，隨樂行至樂。

法上部

賢胄部

正量部

密林山部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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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部宗輪論》CBETA：T49, no. 2031, p. 16c26

其化地部本宗同義：
1.謂過去未來是無，現在無為是有。
2.於四聖諦一時現觀，見苦諦時能見諸諦，要已見者能如是見。
3.隨眠非心，亦非心所，亦無所縁，眠與纏異。隨眠自性，心不相應，
纏自性心相應。
4.異生不斷欲貪、瞋恚。
5.無諸外道能得五通。
6.亦無天中住梵行者。
7.定無中有。
8.無阿羅漢增長福業。
9.五識有染亦有離染。
10.六識皆與尋伺相應。
11.亦有齊首補特伽羅。
12.有世間正見，無世間信根。
13.無出世靜慮。
14.亦無無漏尋伺。
15.善非有因。
16.預流有退，諸阿羅漢定無退者。
17.道支皆是念住所攝。
18.無為法有九種：一擇滅、二非擇滅、三虛空、四不動、五善法真如、
六不善法真如、七無記法真如、八道支真如、九緣起真如。

19.入胎為初，命終為後，色根大種皆有轉變，心心所法亦有轉變。
20.僧中有佛，故施僧者便獲大果，非別施佛。
21.佛與二乘皆同一道，同一解脫。
22.說一切行皆剎那滅，定無少法能從前世轉至後世。

化地部
本宗同義

此等是彼本宗同義。

化地部
末宗異義

《異部宗輪論》CBETA：T49, no. 2031, p. 17a15

其末宗異義者：
1.謂說實有過去、未來。
2.亦有中有。
3.一切法處皆是所知，亦是所識。
4.業實是思，無身語業。
5.尋伺相應。
6.大地劫住。
7.於窣堵波興供養業，所獲果少。
8.隨眠自性恒居現在，諸薀處界亦恒現在。

五法定能縛，諸苦從之生，
謂無明貪愛，五見及諸業。

此部末宗，因釋一頌執義有異，如彼頌言：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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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部
本宗同義

《異部宗輪論》CBETA：T49, no. 2031, p. 17a23

其法藏部本宗同義：
1.謂佛雖在僧中所攝，然別施佛果大非僧。
2.於窣堵波興供養業獲廣大果。
3.佛與二乘解脫雖一而聖道異。
4.無諸外道能得五通。
5.阿羅漢身皆是無漏。

餘義多同大眾部執。

飲光部
本宗同義

《異部宗輪論》CBETA：T49, no. 2031, p. 17a27

其飲光部本宗同義：
1.謂若法已斷已遍知則無，未斷未遍知則有。
2.若業果已熟則無，業果未熟則有。
3.有諸行以過去為因，無諸行以未來為因。
4.一切行皆剎那滅。
5.諸有學法有異熟果。

餘義多同法藏部執。

經量部
本宗同義

《異部宗輪論》CBETA：T49, no. 2031, p. 17b2

其經量部本宗同義：
1.謂說諸蘊有從前世轉至後世，立說轉名。
2.非離聖道有蘊永滅。
3.有根邊蘊，有一味蘊。
4.異生位中亦有聖法。
5.執有勝義補特伽羅。

餘所執多同說一切有部。

《異部宗輪論》CBETA：T49, no. 2031, p. 17b6

三藏法師翻此論竟，述重譯意，乃說頌曰：
備詳眾梵本，再譯宗輪論，
文愜義無謬，智者應勤學。

2.5 總結



内
容

1

2

3

4

6

7

8

佛陀

菩薩

四果聖者

法處

世間

業

異生

1.佛是出世？
2.佛語？
3.佛所説法？
4.佛身？佛力？佛壽量？
5.佛化有情？
6.佛睡夢？
7.佛答問？
8.佛説法？
9.佛認識法？
10.佛智？

11.菩薩入母胎？
12.菩薩出母胎？
13.菩薩煩惱否？
14.菩薩隨業受生？

15.阿羅漢再無容受？
16.阿羅漢是有漏？無漏？
17.有學聖者是有漏？無漏？
18.預流者的心心所法。
19.認同大天五事否？
20.聖者有退否？
21.聖者造惡否？
22.預流者得靜慮否？

23.異生貪瞋否？
24.異生善死否？

28.一切法處是怎樣的？

30.因果同時否？
31.業實為何？
32.非時死否？
33.施佛還是施僧？
34.窣堵波供養得果否？

29.世間有正見否？有信根否？

9 無記法
35.有無記法否？

10心法 心所法
色法
36.心法色法有轉變否？
37.心心所是一體？別體？
38.心心所有所緣否？
39.心識獨起否？
40.心識大小如何？

11 心不相應行法
41.心不相應行蘊為何？

12有為法 無為法
42.無為法多少？
43.何者有為？無為？
44.諸行暫住否？

13相應 不相應
45.自性與心相應否？

5 五識
25.五識是染？是離染？
26.色無色界有情有色身否？
27.五色根為何種物質？

14煩惱
46.隨眠及纏與心相應否？
47.心性本淨否？
48.聖道與煩惱俱？

15尋伺
49.尋伺是有漏？無漏？
50.六識與尋伺相應否？

尋與伺相應否？

16靜慮
51.靜慮由何所攝？
52.靜慮有出世否？
53.在定中能命終否？
54.定中能發語否？
55.七等至中覺支可得否？

17 慧
56.何謂「慧」？

18苦
57.何謂「苦」？

19四念住
58.四念住攝一切法否？

20梵行者
59.天中有住梵行者否？

21神通力
60.外道能得五通否？

22非修行地
61.北俱盧洲無離染者？

23中有
62.有沒有中有？

24世第一法
63.世第一法有退否？
64.世第一法是一心否？

25見道
65.頓現觀？漸現觀？
66.見道能斷一切結否？
67.「四加行」為何？
68.觀空、無願得見道否？

26證果
69.不依靜慮能證果否？
70.四沙門果是頓得？漸得？

71.三界有情身得入正性離生

72.第幾心行向？第幾心初果？
73.證初果時得久住否？

世俗道能證果否？

及證阿羅漢果否？

27解脱
74.佛與二乘之聖道與解脱同否？
75.聖道可修否？
76.有實有情否？
77.何謂離欲？
78.阿羅漢會退轉否？

28過現未 假實
79.三世實有否？
80.何法實有？
81.諸行以過去為因？以未來為因？
82.隨眠居現在否？
83.已斷之煩惱仍在否？

29輪迴主體
84.有假名我否？

30諸法縁生
85.諸法從衆󠄈緣生否？
86.諸行緣生皆為假名否？
87.五法為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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